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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设备生产新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 年 3 月 21 日，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对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设

备生产新建项目组织召开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 

参加单位有：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单位）；苏

州新创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单

位）以及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方与监测单位的汇报，审核了验收监测报告及相关文

件，踏勘了建设项目现场，经认真讨论，形成以下竣工环境保护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租用江苏新禄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张家港市

乐余镇乐红路 22 号的生产厂房 13700 平方米，设置一个喷漆房、购置通过式抛

丸机等设备，从事机械设备制造，年产冶金设备 10 台套、装载机车架 100 台、

压路机卷筒 100 台。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9 日领取了排污许可证（登记编号：

91320582MA1YJXFC7D001W）。 

本项目于 2023年 10月 23日在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备案（张行审投备〔2023〕

916 号），2023 年 10 月委托苏州新创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

表，2023 年 12 月 19 日取得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苏环建[2023]82 第 0202

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1300 万元。 

（四）验收范围 

与苏环建[2023]82 第 0202 号文对应的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设备生产

新建项目，年产冶金设备 10台套、装载机车架 100台、压路机卷筒 100台。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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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2 台 6 米数显龙门刨铣、2 台数控卧式车床、1 台数控落地镗床、2 台锯

床、2 台切割机、20 台焊机、10 台移动式除尘器取消建设，总平面布置因此发

生变化，由于切割、焊接工序取消建设，不产生切割、焊接废气，卫生防护距离

范围变化（变为以喷漆车间边界向外 100 米设置卫生防护距离）但未新增敏感点，

未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委托房东接管至张家港

乐余片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喷漆房内废气经密闭负压收集后进入 1 套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浓缩

-解吸脱附-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尾气通过 1 根 15m 高 P1 排气筒排放；抛丸废气

经设备自带的脉冲滤筒除尘器处理，尾气经 15 米高 P2 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通过设备设施布置在室

内并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装置等降噪措施。 

（四）固废 

本项目规范化建设了一个 15 平方米的一般固废堆场，暂存产生的废边角料、

废钢丸及废渣、废包装材料、废过滤材料、收集的粉尘，一般固废收集后外卖；

本项目规范化建设了 1 个 13 平方米的危废仓库，暂存产生的废漆桶、漆渣及粘

附材料、沾染切削液的金属屑、废切削液、废抹布、废切削液桶、喷枪清洗废液、

废催化剂、废活性炭，危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 

四、环境保护设施监测情况 

受委托，江苏安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01 月 24 日-25 日对本项目进

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监测时工况符合验收监测规范要求。监测结果（报告

编号：AN24011527）表示：本项目污染物排放均满足相应的规定标准限值。本

项目以喷漆车间边界向外 100m 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 

五、验收结论与后续要求 

验收结论：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要求，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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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作组认为：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设备生产新建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和

措施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同意通过本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竣工验收。 

后续要求： 

1、进一步加强废气治理设施的维护与管理，确保治理设施持续稳定正常运

行； 

2、进一步强化固体废弃物（危废）的管理，完善、健全相应的记录，确保

每批次可追溯。 

3、进一步梳理、完善公司的环境（安全）应急预案，杜绝因意外事故发生

的环境二次污染。 

六、验收工作组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 



江苏川鼎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设备生产新建项目验收组成员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 签 名

沪}心齐， 五）11 琴辽 f仗么司 炉冻瑾 译过啼

减丹荔芢社釭彷纣 仿
二十

、- ., . 飞＼

飞 M呫气皂书 江叉

扣； 辽情妇绮ff饲 釭轻仁

旮妎 飞）-1-l 阳）远对、虎什妇枷／µ] 平良 I召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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